
单一来源（续签）申请报告
 公司采购委员会：
《嘉华2026-2028年度网络终端及软件运维服务》项目拟向湖州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单一来源（续签）采购，签约合同价66万元，固定总价合同。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原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
嘉华计（2024）第99号《嘉华2024-2025年度网络终端及软件运维服务》合同于2024年5月经过ZSRM公开采购签订，签约合同价66.7万元。
合同自2024年5月6日开始由湖州博源负责项目执行，目前项目执行情况顺利，服务质量高、故障响应迅速，在此期间积极处理网络终端问题及软件信息系统问题，包括PI数据库信息系统，BPM系统，报表系统等，保障了网络终端的稳定及各应用业务系统的高可靠运行。该单位在浙江能源集团多家单位有类似的维保案例，如：浙江浙能长兴发电，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，浙能长广集团，浙能长兴天然气发电，浙能物流，浙能消防服务，浙能产业园等等。
二、合同续签理由
理由说明：1、《嘉华2024-2025年度网络终端及软件运维服务》项目于2024年4月SRM公开采购，湖州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技术与商务评分以最高分中标，中标价667000元，合同自2024年5 月6日开始由湖州博源负责项目执行，目前项目执行情况顺利，故障响应迅速，在此期间积极处理网络终端问题及软件信息系统问题，包括PI数据库信息系统，BPM系统，报表系统等，保障了网络终端的稳定及各应用业务系统的高可靠运行。
 2、合同将于2026年5月5日到期，在服务内容没有调整的情况下，湖州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《嘉华2026-2028年度网络终端及软件运维服务》项目签约合同价在原合同价格66.7万元基础上让利下浮至66万元。
因此在服务内容没有调整、费用适当下降的情况下，为保证运行维护队伍的稳定性，避免人员重新上岗培训，降低安全生产的风险，根据公司《生产、综合类项目及工程项目（施工与服务）采购管理》标准（Q/ZNJH 2010048—2025）中6.7.1.9 条“通过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（比）价等采购方式签订合同，合同续签理由充分，市场价格波动不大的，可以根据原采购合同的约定续签合同，但续签的采购数量和合同总金额，原则上不超过原合同的数量和金额（如超过应随续签申请报告提供价格合理性分析材料），续签的单次合同期限不得长于原采购的合同期限，且续签次数最多不超过2次，合计时间（含初次采购）最长不超过5年。”的规定，申请向湖州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单一来源（续签）采购。
三、工期及费用组成
1、合同期限： 2026年5月6日-2028年5月5日
2、签约合同价：66万元（含6%增值税）
3、签约合同价格组成：包括人工费、技术措施费、管理费用、利润、税金等所有费用。
四、可对比外单位同类项目合同情况：
经向兄弟单位了解，由于服务内容的差异，合同价格可比性不强。但由于原合同经公开询价确定中选单位，价格总体符合市场客观实际，具有竞争性。
五、建议
同意《嘉华2026-2028年度网络终端及软件运维服务》项目向湖州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单一来源（续签）采购，签约合同价66万元。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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